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威海市文登区租赁型企业职工公寓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威文政办字〔2023〕5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金山综合服务中心，西部工业园，区政府有关部门、单位，驻文有关单位:

《威海市文登区租赁型企业职工公寓建设工作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4月6日           

威海市文登区租赁型企业职工公寓

建设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17〕73号）精神，多渠道解决企业职工居住问题，现就租赁型企业职工公寓建设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落实住建部等四部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公租房的意见》（建保〔2019〕55号）中关于“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更好发挥住房保障在解决群众住房问题中的‘补位’作用”的工作部署，为积极实施我区工业振兴战略提供保障。

（二）基本原则和目标。按照“政府主导、只租不售”原则，由区属国有企业负责建设一批租赁型企业职工公寓，面向全区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专项配租，并实行动态监管、循环使用，进一步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良性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任务

（一）明确投资主体。由区属国有企业选择符合规划的地块，建设（购买）租赁型职工公寓，产权归区属国有企业所有。

（二）建设标准、经营方式和管理维护。职工公寓建筑面积控制在每套40—70平方米，公寓内部进行适当装修，配备必要的生活设施，满足职工正常的家庭租住需求。公寓只租不售，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定向出租，租金按照不高于同地段、同类型、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的80%确定。区属国有企业负责职工公寓的运营管理及配套设施的维修、养护、安保和安全管理工作，确保职工公寓正常安全使用。

（三）配租对象、配租方案和准入退出。职工公寓租住对象为我区规模以上和发展潜力好的企业中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文登区城区无住房且未租住各类保障性住房的人员，公寓分配数量按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和实际贡献合理确定。

以企业为申请主体，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租赁申请，经审查确定企业租赁资格和租赁套数，企业按配租办法组织向符合条件的本单位职工配租。配租后，由企业、承租人共同与区属国有企业签订租赁合同，企业同时将分配结果报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

职工公寓由职工向承租企业提出申请，承租企业依据配租办法进行资格审核和房屋配租。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配租事宜进行指导监督，定期进行资格复审，督促不符合条件的承租企业和人员及时退出配租的职工公寓。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区职工公寓建设运营管理工作专班，由区政府有关领导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服务局、税务局、规划分局、相关区属国有企业等部门、单位参加，负责制定建设计划和配套政策，及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困难问题。其中：

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核定租赁型职工公寓租金价格。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对申请职工公寓企业的资格进行审核，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订企业职工公寓的配租方案。

区财政局负责督导区属国有企业筹措资金。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做好土地供应工作。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拟定建设（购买）计划和方案，指导协调职工公寓项目建设（购买）事宜。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职工公寓建设项目立项和审批。

区税务局负责企业纳税指标的核定和按规定给予税收优惠。

规划分局负责协助区属国有企业进行项目选址。

区属国有企业负责项目资金筹措、建设（购买）及运行、维护、管理。

（二）强化政策支持。对符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共租赁住房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61号）有关规定的，建设和运营中涉及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房产税等按照规定予以税收优惠。

（三）加强用地保障。优先保证职工公寓用地供应。职工公寓配建必要的综合配套设施用房可用于出租出售，相关收入用于弥补区属国有企业建设和运营成本。

本方案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
